2026年库尔勒市农业科技示范户遴选公告
为深入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，加快农业科技入户步伐，充分发挥科技示范户在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模式推广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周边农户提升生产技能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，结合库尔勒市农业生产实际，依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相关文件要求，决定开展2026年库尔勒市农业科技示范户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遴选名额

2026年全市计划遴选农业科技示范户40户左右，兼顾粮食、棉花等主导产业及特色经济作物。重点向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。
二、遴选条件

申报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（含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等），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、明礼诚信，自觉践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，积极配合农技推广工作。
2.热爱农业生产，具备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，种植水平较高，愿意主动学习、应用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机具，新模式。
3.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，从事主导作物及特色作物种植的，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，种植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00亩，生产设施完善，具备开展示范推广的基础条件。
4.乐于助人、责任心强，有较强的示范带动意愿，能主动将掌握的科技致富经验传授给周边农户。
5.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3周岁，身体健康，配备智能手机，确保及时接受技术指导服务。
6.至少应用1项主推技术，自愿接受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技术指导，积极参加各类农业科技培训、试验示范活动，主动配合完成相关技术推广任务。
三、示范户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权利

1.优先参加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的各类农业科技培训、现场观摩、技术交流等活动。

2.优先承担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机具、新模式的试验示范任务。

3.优先对接农业科研资源，对农技推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义务

1.带头学习应用农业绿色防控、科学种植等先进技术，规范使用农业投入品。

2.配合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推广、试验示范和数据采集工作，主动提供示范场地和相关便利条件。

3.积极向周边农户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，带动农户推广应用先进技术，提升区域农业生产科技水平。

五、遴选程序

1.自愿申请。凡有意愿者需到所在村（居）委会或乡镇、国有农业公司报名，并提供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种植作物面积等相关信息。报名时应仔细阅读遴选公告，报名时间截止于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。
2.乡镇推荐。乡镇、国有农业公司对申请对象进行复核，确认符合遴选条件后，填报《2026年库尔勒市农业科技示范户推荐表》，并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8办公室。

3.研究讨论。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召开“三重一大”会议对推荐对象进行开会商议、研究，确定拟入选示范户名单。

4.录入备案。拟入选示范户名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录入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备案。 
附件：2026年库尔勒市农业科技示范户推荐表

 

库尔勒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   
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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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推技术:小麦“一喷三防”技术、机采棉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、棉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    
